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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科技成果登记常见问题

1、办理成果登记是否需要现场提交《科技成果登记表》等纸质材料？
答：不需要。为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河南省科技厅对科技成果登记流程进行了梳理简化，并对河南省科技成果登记系统进行了升级，彻底实现了“不见面审批”“零跑腿”办理成果登记业务。
2、登记完成后，是否发放纸质版《科学技术成果证书》？
答：自2023年5月河南省科技成果登记系统上线运行后，不再发放纸质版《科学技术成果证书》，申请登记的科技成果审核通过后，申请登记单位可在河南省科技成果登记系统中下载电子证书。
3、系统中生成的科技成果登记电子证书为何没有签章信息？
答：为保证电子证书的真实性，系统生成证书时采取了防伪手段，在预览证书时不显示签章信息。只有在正式下载后，不可修改的电子证书才会完整显示签章信息。并且新证书中增加了防伪二维码，只需手机扫一扫，即可显示出权威认证的证书信息，真伪立辨。
4、财政投入科技计划项目办理成果登记时是否需要提供产出成果等旁证材料？
答：持“河南省科技报告收录证书”的各级财政投入科技计划项目可直接进行登记，仅需要在附件中提供“河南省科技报告收录证书”即可，无需提供其他附件材料。未办理科技报告收录的项目，需按要求提供立项证明、产出成果和结题报告。
5、办理科技成果登记收费吗？
答：科技成果登记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
6、成果登记报表中的必填信息都有哪些？
答：除了登记系统中要求的必填信息外，成果概况中的所有内容均为必填信息。另外，第一完成人的手机号码是完成登记后下载电子证书的唯一凭证，也属于必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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